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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环境工程学院实验教师工作职责》

的通知

各系室：

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明确安全管理责任，特

制定《环境工程学院实验教师工作职责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环境工程学院实验教师工作职责

环境工程学院

2022 年 1 月 10 日

环境工程学院 2022 年 1 月 10 日印发



附件：

环境工程学院实验教师工作职责

一、实验教师应严格执行学校有关实验教学工作计划，遵守、

执行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。按照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，制订

学期的实验计划（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），开齐、开足、

开好各类实验。

二、实验教师应严格按照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实施教学，认

真备课，写好实验讲稿（教案），明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。

首次任课、新开实验项目或改进实验项目要提前做好预示实

验。

三、实验教师要注意教学方法的研究，努力提高实验教学水

平，深化实验教学改革，优化实验内容，设计和安排新实验，

开设新实验，确保实验内容的系统性、完整性和先进性。

四、学期末，实验教师选择好实验课程后，和实验员协商制

定下学期所任实验课程的实验项目，并提供开设实验项目所

需的仪器、试剂（包括配剂）、低值易耗品等实验用品清单

（写明规格、数量）。之前有实验教师提供过，可由实验员

提供该实验的实验用品清单参考，有其他特殊要求，请提供

相应实验用品清单交与实验员。

五、学期初，要配合实验中心做好新学期实验教学计划，并

根据实验员提供相关内容及时填入实验教学管理系统，联系

授课班级班委安排好该课程期间的学生值日表，并上报给负



责准备的实验员。

六、提前一周与实验员核对本次实验需要的仪器、试剂（包

括配剂）、低值易耗品等实验用品，如有特殊要求一定要提

前说明。与实验员沟通时间交接实验用品数量（包括备用）、

规格是否符合实验要求，并在实验用品清单上签字。第一周

上实验室安全和操作课程，并要求学生做好实验预习。

七、实验教师应提前 5 分钟进入实验室，再次确认实验用

品清单，第一组实验可向实验员反映，及时配好所缺实验用

品。如发现实验室未按要求打扫，可联系实验员说明情况，

并上报实验中心，对于相关人员进行处理。

八、严格检查学生实验预习情况。实验课中不允许擅离岗位，

不允许在实验课上做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情。尤其在做高压、

高温、低温、易燃或实验条件要求较高的实验过程中，教师

更不得离开实验现场。加强巡视，认真指导，监督和指导学

生正确使用仪器及实验操作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确保实验

及人身安全。实验过程中出现仪器、低值易耗品损坏，务必

登记在《教学实验室使用登记簿》上。

九、实验结束后，督促学生清洗自己的实验仪器，整理个人

实验环境；切实关好水、电；安排值日生做卫生（包括实验

台、地面、窗台、公用仪器/试剂台面、天平室/天平内外、

通 风橱内外、水池/槽、以及所涉及的其他实验环境），最

后锁好门。必须交给下一节实验课一个洁净和安全的实验环



境。

十、实验过程中出现任何安全隐患或者安全事故第一时间联

系实验员及相关负责人。

十一、负责向学生讲授实验室的要求和学生实验守则，检查

并记录学生的出席情况。教育学生爱护实验室的仪器和物品，

做好仪器的使用和管理工作，任课教师有权制止学生任何

形式的违规操作。若因教师责任心差，对学生讲述不清而使

学生违反操作规程损坏了仪器，要追究任课教师的责任。

十二、任课教师应仔细检查学生记录的实验数据，做好实验

平时成绩的记录及学校教务部门安排任课教师的任务。

十三、实验教师热爱本职工作，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

责任感，遇到事故及时处理。严格遵守实验中心的有关规章

制度，协助做好实验中心的科学管理、安全和卫生工作及实

验中心建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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